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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政办字〔2020〕3 号

平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积极应对疫情促进中小微企业健康发展

的若干政策意见

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

的重要指示精神，围绕做好“六稳”工作，全力支持和组织推动

各类生产企业复工复产，在认真贯彻执行省、市关于积极应对疫

情促进中小微企业健康发展政策的基础上，结合我县实际，现提

出如下具体意见。

第一条 鼓励银企对接。鼓励各银行机构随时通过各种方式

对接中小企业复工生产融资需求，提高业务办理效率。综合运用

山东省融资服务平台、银税互动平台、应收账款融资平台等线上

融资服务平台，促进多层次银企对接。发挥省农担公司政策性融



资担保作用，解决涉农信贷担保难题。（责任单位：县地方金融

监管局，县金融发展中心，人民银行平阴支行，县财政局）

第二条 提供“过桥”支持。发挥县内应急转贷基金作用，

对生产经营正常、财务和信用状况良好、流动资金周转贷款到期

后仍有融资需求且临时存在资金困难的县内中小微企业，由应急

转贷基金提供支持，帮助企业完成续贷。县财政对我县应急转贷

平台给予补贴，利率优惠至每日 0.5‰，期限最长 15 天。（责任

单位：县地方金融监管局，县工信局，县财政局，县金融发展中

心）

第三条 给予融资补贴。对年销售收入 4 亿元以下的中小微

型工业企业，年单笔贷款额在 50 万元（含）－1000 万元（含）的

流动资金贷款，按年度实际支付合法范围内利息和担保费用的 40%

给予融资费用补贴，每个企业补贴额最高不超过 30 万元。（责任

单位：县财政局）

第四条 减免企业房租。对承租国有资产类经营用房的中小

微企业，2020 年 1-2 月份房租免收、3-6 月份房租减半。鼓励疫

情期间各类中小微企业发展载体减免承租企业租金等相关费用，

根据其减免费用总额，给予一定比例财政补助。对租用非国有资

产经营的标准厂房的中小企业，经所在镇（街道）和行业主管部

门审核后，对其 2020 年 1－2 月份租金全额补助、3－6 月份租金

减半补助。（责任单位：各镇（街道），各行业主管部门，县财

政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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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规范人员管理。对县内中小企业和市、县重点建设

项目所需市外务工人员，由外来务工人员提供当地社区开具的健

康证明，并到企业、项目所在村（居）社区登记后，由各行业主

管部门协助企业（项目方）按规定自行隔离，县政府按比例给予

一次性补贴。（责任单位：各行业主管部门，县财政局）

第六条 实施援企稳岗。疫情防控期间，对参与生活物资保

供的商贸流通企业和参与防疫药品、医疗设备、物资器材等疫情

防控物资生产的中小企业，经批准并已办理就业登记的新增岗位

用工，按每人 500 元标准给予企业一次性补贴。（责任单位：县

人社局，县财政局，各行业主管部门）

第七条 给予招聘中介补贴。对企业通过委托第三方中介招

聘员工产生的中介费用给予适当补贴。（责任单位：县人社局、

县财政局）

第八条 给予参展补贴。对因疫情无法参加原已确定参展并

已缴纳相关费用的企业给予适当补贴。（责任单位：县财政局、

县工信局、县商务信息中心）

第九条 保障疫情防控。对新上疫情防控用品生产企业或项

目，开辟绿色通道，从快从简办理审批手续。企业因为复工复产

所购买的消杀防疫物品，政府给予一次性补贴。（责任单位：县

行政审批局，县市场监管局，县财政局）

第十条 保持物流畅通。积极协调省内外地区，做好县内企

业运输煤炭、油气、化工、机械设备、农资等重要工农业生产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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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通行工作。开辟物流“绿色通道”，将重要防疫物资、应急性

生产生活物资纳入应急运输保障范围。（责任单位：县交运局、

县公安局）

本政策适用于平阴县范围内中小微企业，执行期暂定为自政

策发布之日起的三个月内。中央、省、市出台相关支持政策，平

阴县遵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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